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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說明： 

一、 劃分後新增里應說明之事項： 

(一)原里欄內應註明調整後之面積、人口數、戶數，並註明調整後之里數。 

(二)新里於原里後次欄註明面積、人口數、戶數，並註明增加之里數。 

(三)原里、新里均應於調整內容說明欄內說明劃分後之範圍。 

(四)合計欄應註明里數、面積、人口數、戶數、調整後里數及增加里數。 

二、合併後里整編應說明之事項： 

(一)首欄說明合併後之里面積、人口數、戶數及調整後里數，並於調整內容說

明欄內說明由某里併入。 

(二)次欄列示被合併之里面積、人口數、戶數及減少里數，並於調整內容說明

欄內說明併入某里。 

三、合計欄應註明里數、面積、人口數、戶數、調整後里數及減少里數。 


